
申請人提出許可設置(或擴充)申請書及計畫書

並檢具相關文件 

99床以下由本

局 7天內審核 

100床以上、財團法人或其

他法人附設之護理機構，

本局 7天內進行初審 

發函相關委員，排定日期召開委員審查會 

依委員審查意見，7天內函文通知申請人 

本局核發許可設置函 

通知請人補正資料再

送本局審核 

申請人自收到許可設置函之次日起，即可提出開業申請書，並檢具相關文件 

 

由本局擇期會同本府相關局處

實地會勘審核 
通知補正資料再

送本局審核 

 

                核發開業執照 

函衛生福利部審查 

 

衛生福利部函審查 結果，7天內函

轉申請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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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天內退件) 

符合 

符合 不符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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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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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 7天內書面審查 

符合 

符合 

  不符合 

(7天內退件) 

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產後護理機構申請設置(擴充)及開業流程圖 


